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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粮提案字〔2023〕11 号

关于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
第00087号（农业水利类010号）提案答复的函

民建中央：

《关于加强我国粮食储备和应急体系管理的提案》收悉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，事关经济发

展和社会稳定大局。近年来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

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以服务宏观调控、调

节稳定市场、应对突发事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，调整优

化粮食储备规模结构布局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，强化内控管理和

外部监管，储备保障能力不断提升，在稳定市场、保障供应、应

对突发事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A 类

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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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推动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法治化现代化

一是加快推动粮食安全立法修规。立足我国国情、粮情，着

力构建系统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，更好发挥法治固根

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保障作用。粮食安全保障法（草案）经十

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，并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面

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2021 年 4 月 15 日，修订后的《粮食流通

管理条例》施行，对粮食收购、储存、运输、加工、销售环节以

及粮食质量安全管理、节粮减损等方面进行规范，全面构建了粮

食流通管理的制度框架。粮食储备安全管理条例起草工作正有序

推进。各地加快制定粮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，粮食安全

依法治理的制度环境不断优化。

二是创新强化执法监管。适应粮食流通新形势，运用信息技

术等现代科技手段，不断创新监管执法方式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，充分发挥 12325 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作用。

加快推动粮库信息系统和省级平台升级改造，国家平台、省级和

央企平台、粮库信息系统三级架构日趋完善，不断优化中央储备

粮库存动态监管系统，大力推进信息化“穿透式”监管。出台粮

食企业信用监管办法，规范信用监管活动，鼓励企业守法经营和

诚信自律。制定政策性粮食购销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办法，进

一步拓宽举报渠道。综合运用视频抽查、“四不两直”、“飞行检

查”、“交叉检查”等手段，有效推动收储企业依法依规经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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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系

一是合理确定中央地方储备责任。2013 年，习近平总书记

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，“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。保障国

家粮食安全，中央义不容辞，承担首要责任”、“各级地方政府要

树立大局意识，增加粮食生产投入，自觉承担维护国家粮食安全

责任，不能把担子全部压到中央身上”。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明

确，“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粮食储备制度”。粮食储备管理实

践中，中央储备作为全国或较大范围内应大灾、守底线、稳预期

的“压舱石”，地方储备则主要用于调节区域粮食市场供求和应

对局部应急状况。同时，一些省份积极探索减少储备管理层级，

并在大中城市和市场易波动地区建立一定规模的成品粮储备作

为补充，以强化储备集中统一管理，提高储备管理的标准化、规

范化水平。

二是明确承储企业职能。立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，推动政府

储备承储企业聚焦主责主业，守住管好“天下粮仓”。在中央政

府储备层面，《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》明确，“中国储备粮管理总

公司（目前是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）具体负责中央储备

粮的经营管理，并对中央储备粮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负责”。

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规定，“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

活动，不得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

其他商业经营”。实践中，国务院有关部门科学界定中国储备粮

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职能定位，理顺管理边界，隔断风险传导途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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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促全力落实中央政府储备管理运营任务。在地方政府储备层

面，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加快推进

国有粮食企业改革，切实加强区域粮食储备安全管理。

三、关于健全粮食应急保供体系

一是持续健全粮食应急保供体系。指导督促各地加强资源统

筹，逐步增加粮食应急保障企业数量，截至 2023 年 6 月底，全

国共有粮食应急储运企业 4896 家、应急加工企业 6678 家、应急

配送中心 3607 家、应急供应网点 56760 个，粮油应急日加工能

力达到 168.1 万吨，日供应能力达到 164.8 万吨，粮食应急实战

能力不断加强。积极推动粮食应急配送中心地级市全覆盖，鼓励

有条件的县建设县级粮食应急配送中心，粮食应急配送能力持续

提升。印发进一步加强县级粮食应急保障能力建设的通知，推动

增加网点数量，优化储运、加工、配送和供应网点布局，加大政

策资金支持力度，不断巩固县级粮食应急保障能力。

二是着力实施粮食现代物流工程。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先后实

施粮食产业发展、仓储物流设施建设等专项规划，围绕粮食产业

发展、应急保障体系、仓储物流布局建设等方面，系统谋划了一

批强基础、增功能、利长远的重大政策、重大举措和重大工程项

目，加快完善粮食仓储设施布局和结构，大力推进高标准粮仓建

设，完善“通道+节点+枢纽”的粮食物流骨干网络。国家有关部

门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，支持地方建设仓储物流项目，补齐

粮食仓储设施短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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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关于建立强化粮情预警监测体系

为主动适应粮食市场形势变化，提高服务决策、服务行业、

服务社会的水平，建立了涵盖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的新型粮食

市场监测预警体系，健全监测预警会商工作机制，深入研判重大

问题，适时召开粮食监测预警专题会议，分析粮食市场运行、供

需形势、产业经济发展等，研提政策建议；不断优化监测网点布

局，及时调整监测品种和价格类型，完善主要监测指标，加大对

重点时段、重点地区、重点品种的监测力度；适时发布粮食市场

价格、收购进度等信息，有效引导社会预期。

该提案对于加强粮食储备管理、提高粮食储备应急能力具有

重要参考意义。下一步，我局将持续加强政府储备体系和制度机

制建设，不断完善粮食储备体系，进一步提升粮食应急保障能力，

确保储备数量真实、质量良好、储存安全，关键时刻拿得出、调

得快、用得上。

衷心感谢对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2023 年 8 月 29 日

（联系人：彭双五 联系电话：010-68979196）


